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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安徽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安徽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巢湖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安徽公共资源交易集团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安徽省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侯晓丽、胡浠冰、张靖、申德龙、吴倩、刘秋爽、阚卫海、邵华、张丽、舒方

玲、曹静、袁艺、徐宁、蒋玉红、朱泽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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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见面开标工作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不见面开标的基本原则、基本要求，并规定了工作内容及要求、异常情况处理、记录

保存、见证与监督。 

本文件适用于依法招标项目的不见面开标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8894  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不见面开标 no meeting bid opening 

依托网络信息技术，以数据电文形式开展的线上开标活动。 

 

不见面开标系统 no meeting bid opening system 

具备在线签到、投标（响应）文件解密、互动交流、在线异议/质疑、答复、公布开标结果等功能

的信息系统。 

4 基本原则 

依法依规 

不见面开标活动应在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前提下开展，遵循法定的开标程序及流程。 

公开透明 

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对不见面开标过程进行公开，接受社会监督，保障交易主体知情权、参与权。 

便捷高效 

开标过程通过不见面开标系统以远程方式在线进行。 

信息可溯 

不见面开标活动产生的数据、系统操作记录、音视频等相关信息存档保存，可溯可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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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本要求 

场所、设施设备及系统 

5.1.1 不见面开标场所应光线充足、干净整洁、隔音良好，配备不见面开标活动所需的开标室，具备

直播功能。 

5.1.2 不见面开标室应配备包括但不限于计算机、网络、音视频交互设备、高清监控设备，网络带宽

应能满足实际工作需要。 

5.1.3 不见面开标系统主要功能应包括但不限于： 

—— 招标人/采购人、投标人、代理机构等登录系统参与开标活动；  

—— 投标人通过网络远程进行电子签到，系统自动生成电子签到记录文档； 

—— 推送过程信息并进行开标过程直播； 

—— 投标人在线解密投标文件； 

—— 语音播报或书面形式在线公布开标纪律、开标时间、解密进度、导入投标文件进度等信息； 

—— 公布投标人名称、投标文件报价等开标结果信息； 

——在线提出异议/质疑，招标人/采购人或代理机构在线予以回复；  

—— 开标活动参与各方主体通过文字或音视频方式进行在线交流。 

人员 

5.2.1 参与人员包括招标人/采购人、投标人、开标主持人、监督管理人员、运维人员。 

5.2.2 开标主持人应满足以下要求： 

—— 遵守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有关法律法规或政策规定,熟悉不见面开标工作流程； 

—— 遵守相关保密规定； 

—— 具备应急处理能力。 

5.2.3 监督管理人员应满足以下要求： 

—— 上岗前接受相关业务培训； 

—— 认真履职，全程监督开标活动，详细记录开标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制止和报告； 

—— 具备应急处理能力和沟通协调能力。 

5.2.4 运维人员应满足以下要求： 

—— 具备计算机及网络管理等相关专业技术知识； 

—— 及时处理开标过程中出现的系统故障。 

6 工作内容及要求 

不见面开标工作流程 

不见面开标工作流程见附录A。 

开标准备 

6.2.1 运维人员应定期检查不见面开标系统及相关设备的运行情况，开标前调试好不见面开标室的计

算机、网络、音视频监控等相关设施设备。 

6.2.2 开标主持人应按招标文件规定时间、地点提前到达交易中心不见面开标室，登录不见面开标系

统。 

6.2.3 投标人应提前调试好计算机、网络、登录数字证书等，做好系统配置，并在投标截止时间前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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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不见面开标系统。 

电子签到 

参与开标相关人员应通过不见面开标系统远程完成电子签到。 

宣布纪律 

开标主持人在线宣布开标纪律。 

在线解密  

6.5.1 开标主持人宜提醒投标人在招标文件规定解密时间内解密投标文件。 

6.5.2 招标人和投标人按照招标文件规定解密方式按时远程解密投标文件，如因非招标人、投标人自

身原因无法解密，应及时反馈。 

6.5.3 在规定解密时间内完成解密的投标人数满足相关规定，即可进入下一环节。    

公布开标结果 

到达规定解密截止时间或解密全部完成后，导入投标文件，不见面开标系统公布开标结果，开标结

果应包括投标人名称、投标价格和招标文件规定的其他内容。 

开标结束 

6.7.1 开标主持人确认投标人无异议/质疑时，宣布开标结束。 

6.7.2 不见面开标结束时，系统对开标内容、投标人异议/质疑以及其他异常情况自动记录并生成开标

记录，在规定期限内存储备查。 

不见面开标过程异议/质疑处理 

6.8.1 投标人对不见面开标过程有异议/质疑的，应通过不见面开标系统在开标过程中提出。 

6.8.2 招标人/采购人或代理机构应通过不见面开标系统当场答复投标人的异议/质疑。 

7 异常情况处理  

出现停电、断网、系统故障等非投标人原因导致不见面开标无法正常进行的情况，开标主持人应

及时向交易中心和行政监管部门报告，交易中心应按相关要求及时对异常情况进行甄别，协调处理。 

应根据异常情况出现的原因按以下要求及时进行协调处理，并留存全程详细记录： 

a) 系统问题导致的异常情况，由运维人员应按以下流程处理： 

• 经评估短时间内可以解决的，在线等待，待运维人员排除故障后继续进行，并将情况上报行政

监管部门； 

• 经评估短时间内难以解决的，暂停项目交易，待系统故障排除，经测试能够正常运行后，重新

在系统中启动暂停的项目，并将情况上报行政监管部门； 

b) 非系统问题导致的异常情况，应由代理机构与招标人/采购人沟通，出具情况说明及解决措施，

并报行政监管部门处理。                                                                                                                                                                                                                                                                                                                                                                                                                                                                                                                                                                                                                                                                                                                                                                                                                                                                                                                                                                              

8 记录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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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见面开标活动结束后，交易中心应将项目开标音视频资料记录统一存档、管理，并提供查询服

务。 

应保存项目不见面开标活动记录，记录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 登录不见面开标系统情况； 

—— 项目的开标流程； 

—— 异议/质疑的回复情况； 

—— 开标直播音视频资料。 

不见面开标活动采用电子形式自动记录，记录保存应符合 GB/T 18894的规定。 

9 见证与监督 

应全程提供不见面开标见证服务，对不见面开标过程的音视频、系统关键信息进行记录，并自动

生成见证记录，在规定期限内存储备查。 

应按规定公布举报电话，接受公众监督，相关主体可前往现场监督开标活动。 

应建立服务满意度评价工作，定期开展满意度调查，持续推动不见面开标工作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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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不见面开标工作流程 

不见面开标工作流程见图A.1。 

 

电子签到
（参与开标人员）

开标结束

在线解密
（主持人、招标人、投标人）

宣布纪律
(主持人)

公布开标结果
（主持人）

开标准备

 

图A.1 不见面开标工作流程图 

 

 

 

 


